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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轄下委員會組成人員變更 

 

中國新金融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董事會轄下委員

會組成人員以下之變更，自二零一六年十月十九日起生效： 

 

(i) 本公司執行董事王振江先生（「王先生」）獲委任為本公司薪酬委員會（「薪酬委員會」）

及本公司執行委員會成員； 

 

(ii) 本公司執行董事邱偉隆先生（「邱先生」）退任本公司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

主席，但繼續留任本公司提名委員會成員，以及獲委任為薪酬委員會成員； 

 

(iii) 本公司非執行董事兼主席李航先生（「李先生」）獲委任為提名委員會成員兼主席；及 

 

(iv) 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鍾育麟先生（「鍾先生」）獲委任為薪酬委員會及提名委員會成

員。 

 

董事會欲藉此機會就邱先生於就任提名委員會主席期間為本公司效力表示感謝及讚賞，亦熱

烈歡迎李先生、王先生、邱先生及鍾先生就任董事會轄下委員會新職務。 

 

承董事會命 

     中國新金融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李航 

 

香港，二零一六年十月十九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本公司合共有三位執行董事，分別為王振江先生、邱偉隆先生及馬超先

生；兩位非執行董事李航先生及邱劍陽先生；另有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杜成泉先生、

鍾育麟先生及張榮平先生。 


